
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岳市监字 〔2024〕 015号 A3类  同意公开

对岳阳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第 201号提案的

答 复

周润峰委员: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提案》收悉。现答复如下:

近年来,我局结合自身职能职责,加强执行联动,全力支持

人民法院解决
“
执行难

”
问题,在司法协助方面具体做了以下三

个方面的工作。

一是用心服务。我局专门指定信用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直接

负责法院执行协调工作,认真办理法院的执行协助工作,方便

人民法院及时掌握被执行企业有关信息,对涉及股权冻结、企

业 (自 然人 )受 限等协助事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、原国家工商

总局 《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》规定做

到第一时间处理、第一时间办结。

二是规范办理。在职责范围内对协助执行方面提供全力支持

的同时,对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时应当出示的法律文书、证件 ,

做到规范收取,规范整理。仔细校对案件信息,做到股权冻结涉



及金额、限制登记变更事项等内容与相应法律文书相一致,切实

保证协助执行工作的严肃性、准确性和时效性。

三是执行到位。在法定职权范围内,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法

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办理股权冻结、企业 (自 然人 )

受限等各类执行事项。同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相关管理

人员任职资格的限制性规定,依法做好失信被执行人任职限制

工作,对法院通报的失信被执行人,纳入企业登记 “
黑名单

”
,

在办理企业登记中实施任职限制措施。今年以来,我局协助各

地、备级人民法院办理股权冻结 86件。

我局将持续强化与法院协作,共同推进解决
“
执行难

”
问题 ,

有效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,维护好市场经济秩序 ,

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
感谢您对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岳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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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负责人:杨彦华

承办人及联系电话:高 慧 177073010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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